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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社区矫正志愿者问题探讨
———以江苏省为例

张玉萍 王年生

为解决现代社会伴生的社会问题，社会应该由关注生产世界

转向关注人与人交往的生活世界。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刑罚制

度上，便是社区矫正。在社区中对矫正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、

教育和改造的社区矫正，需要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、整合社会各

方面力量，尤其需要热心社会公益的志愿者倾情加盟。

一、社会志愿人员参与社区矫正的重要意义

社会志愿人员在提高社区矫正效果、促成矫正对象的顺利回

归以及与国际2例接轨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。

（一）志愿人员参与社区矫正，能够更好地帮助公众了解矫正

工作

志愿人员通过亲身参与矫正工作，可以深入了解取得的成绩、

存在的问题等，可以使更多的居民了解和支持社区矫正，促进社区

矫正工作的完善。

（二）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是提高社区矫正效果的内在需要

首先，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可以减弱所谓“罪犯”的标定

效应，沟通更加有效。志愿人员因不具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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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减弱“罪犯”这个标签的消极心理标定效果，不仅有利于社区矫

正对象与社会志愿人员之间的沟通，减少由于标定效果而使社区

矫正对象产生的逆反心理和危害行为，而且更能清楚地了解社区

矫正对象的需求，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从而更利

于帮助犯罪人重新适应社会生活。

其次，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能够使社区矫正对象获得更

加有效的帮助。社会志愿者不仅可以在提高就业技能、提升文化程

度等方面提供帮助，还可以在心里方面提供咨询和辅导。

（三）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是志愿者活动纵深发展的客

观要求

和西方各国相比，我国志愿者服务事业起步较晚，真正意义上

的志愿者服务事业起源于 1993 年共青团中央发起的实施中国志

愿者行动。然而这项事业的发展速度却很快，据统计，截至 2007 年

底以前，我国就已累计有 1.5亿多人次的青年志愿者在扶贫开发、

社区建设、大型赛会、环境保护、应急救援等方面为社会提供了超

过 55亿小时的志愿服务。

以往志愿者的志愿活动大多专业技术含量不高（除外语翻译

等少数服务项目外），而且服务对象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性，对志愿

人员也没有更多的限制。而社区矫正对象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危

险性，对志愿人员本身的品质、专业、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都有要

求。因此，将志愿人员引入社区矫正，不仅仅可以壮大中国整体志

愿人员的^伍，而且可以让志愿活动向纵深发展。

（四）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然选择

将志愿人员引入社区矫正是国际社会的一个2例。大多数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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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社区矫正都得到志愿者的支持，这也是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

刑与监禁刑的最大区别。我国作为《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

准规则(东京规则)》的签署国，也应该像大多数国家那样，按照该规

则的要求，将志愿人员引入社区矫正，以适应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

需要。

二、我国社区矫正志愿者服务中存在的问题

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省、市的实践看，社区矫正志愿者服务取

得了一定成绩，但还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一）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志愿工作认同度较低

由于社区矫正开展的时间不长，人们还有一个认识了解的过

程。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，“罪犯”就意味着“坐牢”。所以，在

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，有不少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对象抱怀疑、

鄙视、拒绝甚至排斥的态度。即使一些表示能够接受社区矫正的居

民也心存疑虑，导致社区矫正难以取得社区居民全面合作，社区矫

正志愿工作也难以得到社区居民的理解和支持。同时，矫正对象普

遍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，矫正对象及其家人对社区矫正志愿者

的到来也普遍排斥，这给志愿者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带来困难。

（二）缺乏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政策依据，志愿者的合法权益

得不到法律的保障

众所周知，社区矫正是一个严肃的刑罚执行环节，志愿者^伍

建设不是仅靠志愿者思想品质的提高和社会宣传就能完成的，更

重要的是相应法律制度的保障。在全国层面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所

依据的主要是两院的《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》及《关

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》，没有为专门的社区矫正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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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应掌握教育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法学等方面的知识，具有一技之

长，可以在各个方面帮助有不同需求的矫正对象。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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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社会氛围。

在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的同时，有关单位直接的宣传

教育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如一些地方开展的社区矫正宣传周、宣

传月活动就是很好的范例，能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、关心、支持社

区矫正志愿者服务工作；尤其在“12.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前夕，可以

社区矫正作为宣传主题，在社区、在校园、在街头宣传社区矫正及

志愿服务的相关知识。

此外，在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活动时，应注意进行跟踪报道，

以扩大社区矫正及其志愿者的影响，促进社区矫正志愿服务的社

会认同，增强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的自<感和成就感。

（二）制定相关法律法规，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

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社区矫正志愿者服务制度作为一项与

社区矫正效果密切相关的制度，必须通过法律加以规范。我们应该

在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志愿者的相关法案基础上，特别是

借鉴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、美国、日本、英国等志愿服务开展时间较

长且卓有成效的国家和地区相关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国国情，建

立和完善相应法律制度。

首先，要明确规定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，尤其要明确规定社区

矫正志愿者选择参加或不参加某项自愿服务的权利、人身保障和

物质保障的权利、接受恰当的培训的权利，以及接受社会和组织的

监督和培训的义务等。

其次，要建立志愿者服务的保障机制，包括国家各级财政资金

保障、社会捐助资金的募集、使用、监督、反馈等。趋于完善的法律

保障是志愿者活动能够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，而通过法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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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的激励措施，无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砝码。可以借鉴世界发达

国家如美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，并兼顾我国的基

本国情和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

矫正志愿服务制度。

只有建立相关的制度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矫正志愿者人

才和资金匮乏的瓶颈，使志愿者活动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，从

而不断推进社区矫正事业发展。也只有在制定有关法律的基础上，

才能形成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，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，促进社会和

谐进步。

（三）注重对志愿者队伍的专业培训，提高志愿人员素质

考虑到志愿者的学习、工作背景和社区矫正志愿服务工作的

特殊性，必须注重对志愿者^伍的专业培训，提高志愿人员素质。

在志愿者^伍的培训方面，可以通过建立各类培训载体，充分

利用各种教育资源，科学制定培训计划，定期组织志愿者进行培

训，提高他们专业水平、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。在培训时，应考虑志

愿者的年龄、工作经历、教育背景、参与动机等因素，培训方必须充

分考虑受训者的时间、精力、接受能力等，利用多种方法如师带徒、

演讲法、案例研究法等进行培训。为提高志愿者^伍的素质和能

力，应始终保持高度的工作积极性，中心应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组

织志愿者参加联谊、培训、竞赛等活动。总之，应针对志愿者须履行

的特定责任进行必要的培训，使他们能够掌握志愿服务所必须的

法律专业知识、心理卫生知识、人际沟通艺术，以保证志愿服务的

质量和效果。

（四）拓宽志愿活动筹资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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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解决我国志愿者活动经费来源不足问题的主要方式应

当包括增大政府拨款的力度和拓宽社会捐赠的渠道。与我国志愿

服务大多属于纯义务的性质不同，在国外如西欧和日本，志愿服务

的含义则为非营利性服务，服务对象应为志愿者提供基本食宿和

最低生活费用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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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，他的火把不会因为点[了朋友的火把而变得昏暗。”古罗马思

想家马尔库斯·图里乌斯·西塞罗的名言给社区矫正志愿服务工作

以很好的诠释。以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富有创造性的成就感，吸引社

会上所有的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，让那些需要

帮助的社区矫正对象能够在志愿人员的帮助下早日过上自由健康

的日子，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。

（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）

张玉萍，法学硕士，淮海工学院法学系副主任、副教授，

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，连云港市华侨侨眷法律援助

中心法律顾问，江苏经济法研究会理事，中国法学会会员。从

事《侵权行为法》、《婚姻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、《国际商法》、《经

济法》等课程的教学工作。发表论文多篇，主持和参与校、市、

省级课题多项，合作出版著作 2 部。2010年撰写的论文获第二届服务江苏

沿海开发检察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；论文《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缺陷及其

完善》被评为 2009年度江苏律师“特别优秀论文”奖，2006、2008、2009三度

获得江苏省社区矫正理论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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